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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一日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一日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十日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修訂 

中華民國一 0二年八月十二日修訂 

中華民國一 0六年五月十四日修訂 

中華民國一 0七年九月七日修訂 

 

 

第一條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四十條規定及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八條訂定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為建立健全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增進我國排球裁判素質，提升我 

        國排球裁判技術水準，特設置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制定各級裁判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二）審查參加國際裁判講習會名單。 

       （三）辦理各級裁判之講習及進修。 

       （四）訂定及修訂中華民國排球規則。 

       （五）管理各級裁判。 

       （六）研究裁判執法技術，統一解說規則疑難問題。 

       （七）擬定國家裁判之權利義務及各級比賽裁判員之派遣辦法。 

       （八）辦理其他有關裁判事項。 

第四條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薦，並經理事 

             會通過，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資深裁判。 

             2.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第五條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 

             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排球協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

查後始得執行。 

 



第七條  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排球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第八條  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委員會」名單

職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召集人 章金榮 大學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秘書長

亞洲排球聯合會 裁判委員會委員

副召集人 許倍熒 大學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副秘書長

資深排球國際裁判

委員 鄭來俊 大學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副秘書長

永達技術學院 講師

資深排球國際裁判

委員 闕維正 碩士
台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 教師

資深沙灘排球國際裁判

委員 許倍旗 大學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副秘書長

資深排球國際裁判

委員 朱光榮 大學
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教師

資深排球國際裁判

委員 鍾青如 大學 資深排球國際裁判

委員 邱毓德 碩士 資深排球國際裁判

委員 游能揚 博士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執行秘書

銘傳大學 講師




